(2004年3月5日)

張晉芬（引言人）：

    關於今天的座談，之前我問過--兩次這個會是要做什麼的？她希望我講什麼？她每次很盡心盡力地寫一些E-mail說她覺得是要怎麼樣，但是我始終覺得還蠻抽象的，我想，這反正也是個有點實驗性質的座談會嘛，所以我就揣摩--她大概希望我講什麼，盡量能跟這個主題做一些配合。下面我要跟大家報告的就是我這邊寫在書面意見上的。我一開始的報告可能有一點比較沈悶，我們要花一點點時間講一下「性別主流化」是什麼意思？那我不曉得在座各位從什麼時候開始聽到「性別主流化」這個名詞，你們以前聽過嗎？有聽過的舉手，喔！謝謝，不錯嘛，差不多三分之一。事實上，我們也沒有比各位先知先覺多久，在推運動跟妳學習一些新的觀念、知識的過程當中，本來就是一種交錯的關係，事實上也是在運動的過程當中我們逐漸去發現國際的趨勢是什麼，他們談所謂性別平等的問題，怎麼樣把性別平等從一個equality的問題，現在改成所謂eqity，這些轉變中間的過程，都是有一些論述做為基礎，今天我要跟大家報告那個過程，加上我所看到的一些結果。

    我看過有一些像UN還有就是歐盟，他們對於性別主流化，事實上是推動地非常認真，在推的過程當中當然就免不了會對性別主流化，有一些看法。綜合地說這東西它既是一種概念，其實也是一種策略。怎麼說是一種概念呢？因為我們也可以講說，如果整個社會的人都有性別意識，對於性別問題差異都很敏感的時候，這本來就也是一種性別主流化的精神。換句話說，在日常生活當中，思考事情的模式中「性別」已經變成一個重要的指標。我們通常走在路上或是我們在行事的時候，不自覺地我們都知道，比如說你應該友善、禮貌、誠實等等之類的東西，那你不需要每天早上看一遍才知道你需要誠實或是什麼，那已經在你的一些行為或語言中被內化了。所謂的主流化能夠做到那樣程度的話，就個人的層次來說，那個概念已經昇華到不需要去想就能夠做得到；還有實際上會有一些作為出來，就是你實際上會去從事一些矯正這些性別不平等的作為。

我們說具有性別意識是什麼呢？比如說，在稱呼上你就注意到所謂「平等」跟「差異」。所謂平等就是比如說在座的人都是教授你就都稱之為教授，你不會說禮貌上有些為小姐，或是有些稱先生。那差異是什麼呢？就是當稱一些人是被稱呼為先生的時候，那另一些人你就稱她為小姐，你不要把小姐稱為先生，這些就是我們所謂具有性別意識。另外一個就是說性別差異的敏感度。這個敏感度是說你開始去注意到一些現象，這現象包括結婚後的女性，生活圈就會常常以她先生的社會關係網絡為主，她自己的那個部分就會越來越小，你注意到了這些。最後，你願意去矯正看到的這些現象，不管你是透過個人的力量或是集體的，以下所舉的例子即是透過一種集體的方式。

    「性別主流化」除了本身是一種概念之外，當然也是一種策略。我這邊舉的例子就是聯合國本身的documents，就有很清楚地講說gender mainstreaming是什麼。就是讓不管是男性或是女性的concerns equally視為重要。即使是不同的目標或階段，都需要在設計，實行，監督，以及最後評估時，具有性別意識。這些就包括所有的parties跟所有的programs。要怎麼樣去達成這些目標呢？方式非常地多，如果有興趣大家上網到google或其他搜尋引擎去找，輸入gender mainstreaming，會發現一天一夜你都印不完那些你想要看的東西，你光印都來不及，非常非常地多，資訊非常豐富。那麼你要實踐它的方式是什麼呢？所謂的國家，是他們用的所謂的term(National machineries)。我們不翻成國家機器，，因為國家機器在社會學跟政治學另外有不同的含意。換句話說你就是需要借用國家的資源來推動，在這個過程當中，還有跟NGO合作這點是蠻重要的。從剛才的討論就可以知道的有一些實踐的例子，譬如說透過法律的制訂，政策的宣示，或者是有一些學者專家或者是NGO，成為政府某一個諮詢性委員會的委員等等。在這種狀況之下，這些都可以算是實踐。換句話說實踐可以直接地參與，你也可以透過譬如說體制的建立，讓體制去注意到這個性別的差異。

    好，我下面講一個例子，就是我們怎麼樣去推動「性別主流化」制度化這樣一個目標。從2002年9月到2004年年底的期間，三個婦女團體，一個就是「女學會」，「女學會」基本上它是一個學會，所以它招收的是會員，它的會員目前有一百多位，包括研究生和一些在學校裡工作的人；「婦女新知基金會」本身是個基金會，有一些董事和工作人員；「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我們簡稱「全婦會」。「全婦會」它是個聯合會所以它的會員是團體，目前為止應該有六十幾個團體會員。這三個單位它的理監事、董監事或者是工作人員有不同程度的參與，極力推動做這件事情，要求在政府單位設立一個專責的性別機構。當UN在推動性別主流化的時候，非常強調你要有性別專責機構這個部分的設計。性別主流化要推動，當然有所謂的策略，你有很多的目標希望達成嘛！為什麼性別主流化要用專責機構的方式去推呢？當然可以有很多的目標，其中的一個目標是什麼呢？是希望能夠把性別這個部分的政策的制訂，或者是它的研擬等等，能夠制度化。這個制度化是不等於官僚化的，待會剩下時間再介紹（其中的區別）。所以性別政策的制訂，和非性別政策性別意識的檢定，我們希望變成是自發性的工作，是必須要去做的經常性的工作。意思就是：今天不會因為一個人或者是單位換了就影響到這個事物的運作。所謂的人或單位換了，指的是什麼呢？政務官換了，如果前任已經訂出來一些目標，就必須要去做的時候，那他就還是要去做。事務官換了，常務次長換人也是一樣。公務人員、婦運或者是外面推的人，甚至可能大家有時候很難想像組織，認為組織不可以變化，其實不見得。你今天這個組織不想去監督，還有別的組織可以去做這件事情。換句話說，不管是說體制內做這件事情的人，或是體制之外的監督的這些人也換了，但是因為有這個制度在，你就是要推動性別主流化。

    所以在我們的構想當中，待會介紹一下我們怎麼討論的過程，專責機構的任務就是做前面我所講到的 design, implementation跟evaluation這個工作。然後針對其他機構所做的政策，在擬定之前或者是之後，事實上是可以邀請負責的專家或者是婦團代表提出意見，這個部分就牽涉到政策的檢視跟監督的問題。這個部分就會回歸到現在有的一個設計，就是在行政院下面有一個由院長召開的「婦權會」。「婦權會」大家可能不瞭解，這是屬於政府組織內一個任務編組的單位。（我們認為）「婦權會」在性別主流化推動的過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諮詢及監督這個部分。

    下面是我要談婦權會內部組成的一些問題。目前的組成是由院長任命，人選的來源也許是婦女團體的推薦，也許透過院長他個人。我們希望政府部會有一個單位去做這樣的事情，去監督這個性別平等的專責機構得好不好。那麼應該是是誰去監督呢？（我認為）應該是由婦運團體公開推薦，而且有地方婦團的參加；參與婦權會的婦團代表本身既然進到那個單位，即是代表一般婦女或者是區域性婦女的權益，她本身不應該再繼續擔任她本身原有團體或組織的職位，我認為這樣的婦權會它的結構才比較有代表性。她比較不會被認為是去為她自己團體發言。更重要的是，婦運團體必須扮演原來監督的角色，這不是說什麼事情該是誰做的問題。剛剛有人講到說不同的組織或團體之間是事情的劃分，其實我覺得不是。應該是角色的劃分，任何事情誰都可以參與，但是有角色的問題所以婦運團體如果今天還是要扮演監督角色的話，它的前瞻性和批判性我覺得還是要存在的，但團體本身並不要進入體制。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要讓一個婦女團體可以去監督這個國家的政策，首先的條件是什麼呢？這個國家的政策必須公開化、透明化。國家不可以說你自己去想辦法做偵探，來看看我們的預算多少，看看我們的政策怎麼做，來監督我們，沒有這種事情的。監督的意思就是說你把事情要攤開來，然後大家來檢驗，這樣才符合公信力的原則。

    前面跟各位講到推動過程的問題，在這個期間當中呢，前面跟各位講到說這三個團體的代表。我剛剛忘了，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現任的理事長就是游美女律師，我們支持她成為我們下一屆的監察委員，包括她的全婦會在內幾個團體的代表有興趣參與時，都是歡迎參與。我要特別講這個推動的過程，也就是性別主流化的推動，本身有沒有符合那個精神，我覺得蠻重要的。通常我們都是先進行內部的溝通見面。根據我個人的統計，至少有超過30位的學者專家跟婦運工作者參與過我們這裡面的內部討論。在這過程當中，我們當然有很多的辯論、爭執跟相互說服，重點是性別是重要的，但是不是一個唯一個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要concern的問題。我們的推動過程包括怎麼樣去說服對方，怎麼樣讓不同的意見能夠整合。之後我們再拜會政黨立委政府官員。換句話說我們每次拜會完之後，我們就會去檢討，檢討的結果做為進行下次拜會的一個基礎。拜會的時候參與的團體當然都是很多，而且我們的拜會一律是集體的公開拜會。在這兩年當中呢，譬如說像去年，「婦女新知」把推動性別專責機構當作是工作重點之一。同時我們也舉行記者會、發新聞稿，我們是唯恐人家不知道我們在推這件情，我們希望愈多人知道越好，希望能夠去形成壓力。我們每一次拜會，在過程當中我們就是在實踐某一些精神，我們不是只是在做一個運動而已，我們希望這個運動也能夠empower我們自己，能夠在知識上更長進。以女學會為例的話，我們的拜會或重大的意見，每次我們都會主動地告知我們學會的會員，我們會用Email告訴/她他們一些細節的狀況。

    拜會最後的結果不是很理想，行政院只願意設在，以後國家將會有一個新的單位，這個單位叫做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只同意我們在國家發展委員會下面設立一個「性別平等處」。我們預計下一步要做的工作是「性平處」這個功能你要怎麼樣去設計，讓它能夠發揮，成為推動性別主流化的一個重要的角色；它不是唯一做性別的機構，但它是重要的。但是在這個推動過程當中，我們發現運動的能量事實上有時候是會被消耗的，這個消耗的過程不是說對政府官員的消耗，也不是在拜會的過程當中消耗，是在內部的解釋和批評中被消耗。

    我下面就是簡單講一下這個狀況。在2004年年底開始，有一些婦運內部的人，開始提出不同激烈程度的質疑。這些人過去是都沒有參與的。她們質疑的幾個重點，我寫在這邊是非常確切的：先質疑推動團體的代表性，再質疑在這個討論過程當中言論被把持，然後繼續質疑說我們所爭取到的單位太小，再批評說我們是關起門來做婦運。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我們看到的是質疑的這些人，她後來願意加入來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也不是對全台灣婦女團體及專家學者廣發英雌帖，請大家來共商大計；她們也沒有打算要去爭取一個比我們（所爭取到的）更大的單位；她們發公開信的時候寄送的對象是有選擇的；為了阻擋所不喜歡的option，關起門來私下遊說，發揮個人政治影響力。這些可以跟前面（我們）的推動過程去比一比，是誰比較有民主？誰是關起門來做？

    我最後要講的就是：制度是什麼？我們要強調的是，你在不同的位置扮演不同的功能。今天公務人員會輪調，政務官會換人，但是事務就是要延續；你是諮詢的身份就不應該是質詢單位；進行體制外監督的同時就不應該自己還去定政策，叫別人去執行政策，最後還自己監督自己訂的政策。中間這個權責不是不分了嗎？大家會覺得說爭執點到底在哪裡呢？我用一句話說就是：行政院婦權會的保衛戰。有人覺得行政院婦權會應該持續發揮現在這種，又制訂政策，又親自指揮，又自己監督的作法。我認為關於政策的研擬、制訂，應該是要由公共部門去做，而不是由婦運界自己的人去做，自己監督自己、去執行，那她的身份是什麼呢？是學者專家或社運團體的代表，那他做不做得到中立呢？

    剛剛講說性別主流化要用制度化的方式推，這個制度化的方式，難道現在台灣沒有一個不會或者是沒有一個example可以讓我們用嗎？我下面要舉的一個例子就是「行政院勞委會」。它現在在做的，我覺得就是比較符合這樣一種精神，雖然我覺得仍有一些問題。在行政院勞委會下面設有一個「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功能是替勞委會的相關政策提供諮詢意見、建議政策、審議案件。它可以被動、也可以主動，但不去干涉實際上勞委會的那些人員，去教他/她們怎麼做這些事情。為了落實「就業服務法」的推動，「就業服務法」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不可以在招募時禁止性別歧視，還有就是不可以在懷孕的時候解雇女性的規定。所以勞委會的職訓局，其實很多局處也會主動擬定一些作法，邀請學者專家成為一種暫時性的委員，到各縣市去評鑑就業歧視委員會的運作。勞委會自己本身在1999年及2002年，自己主動研擬「跨世紀婦女勞動政策」。再來2002年又訂定了＜婦女勞動政策白皮書＞。那怎麼做的呢？都是勞委會各處自己分工，自己去寫說在那個處性別平等可以怎麼推，然後再請學者專家去提供一些意見。換句話說，職責分得很清楚。那些公務人員他們自己去做這件事情，然後願意接受外面的批評，而不是反過來的狀況。我覺得這個模式未必是最佳的範例，也有改變的空間，但是我要講，當性別的觀念納入法律、制度、政策、觀念之後，這個官僚體制就必須有一個機制來呈現它的運作績效，他必須要去運作。大家常常會批評政府很爛，常常覺得政府有很多地方必須要改進、必須要改革等等，可是我們都知道官僚跟常人一樣，都會有惰性，常常需要一個外在的機制，一個外在的機制去push。必須要檢討，要改變，做一些革新等等的。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你總要做出一些事情來。在這過程當中與民間NGO的分野，我覺得也是可以相當地清楚。

    我要提醒的就是，性別主流制度化，就是要讓公務人員學習主動去做事情。就像是小孩子，你希望他/她學習很多東西的時候，並不是一直盯著他/她，一直告訴他/她要怎麼去做，而是要讓他/她去嘗試一些錯誤。這個學習過程也許很慢，但是這個制度的建立就是需要很多時間和從錯誤中的學習。而我覺得整個過程當中不應該低估公務人員他自我摸索和學習的能力。我剛講勞委會的官員，自己就可以發展出一些東西，要怎麼樣讓一些相關的法律去落實，我覺得我們要鼓勵這些公務人員一種自我發揮的可能性。今天要講的一個重點，還是要回到我那個題目，性別主流化要制度化，事實上是要讓「位置」變得比較重要，你要讓那個位置凸顯出來，那個位置不管誰去做，他在這個位置上他就要把事情做出來，今天不是要去在乎我們要有什麼樣的人去做什麼，或一定要是什麼樣的人在做領導這個事情才能夠推出來，這是我認為制度化的意思。我報告到這邊，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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